
信息披露

2025/12/17

星期三

B048

Disclosure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

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国新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并于2025年

12月19日起参加国新证券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B类：004771 海富通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2

A类：006081

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6080

3 006219 海富通鼎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A类：006481

海富通上海清算所中高等级短期融资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7073

5

A类：006557

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6556

6 007037 海富通聚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A类：007090 海富通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8

A类：007227

海富通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007226

D类：021767

9 A类：007747 海富通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0 008032 海富通裕昇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A类：008085

海富通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8084

12 008231 海富通裕通30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A类：008803

海富通瑞弘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5537

14

A类：008831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8830

15

A类：009025

海富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9024

16

A类：009154

海富通富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9155

17

A类：009156

海富通富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9157

18

A类：009651

海富通成长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9652

19

A类：010220

海富通消费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221

20

A类：010260

海富通策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261

21

A类：010262

海富通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263

22

A类：010286

海富通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287

23

A类：010421

海富通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422

24

A类：010657

海富通欣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658

25

A类：010790

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791

26

A类：011115

海富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1116

27

A类：011554

海富通欣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1555

28

A类：012012

海富通瑞兴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2013

29

A类：012410

海富通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2411

30

A类：013175

海富通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3176

31 A类：013253 海富通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32

A类：018796

海富通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8797

33

A类：019038

海富通添利收益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9039

34

A类：019752

海富通悦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9753

35

A类：019972

海富通产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9973

36

A类：020309

海富通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0310

37

A类：020695

海富通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0696

38

A类：021464

海富通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类：021465

39

A类：021655

海富通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1656

40

A类：023009

海富通配置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C类：023010

41

A类：023367

海富通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3368

42

A类：023404

海富通致远量化选股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3405

43

A类：023575

海富通稳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3576

44 023577 海富通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45

A类：024115

海富通添合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4116

46

A类：024517

海富通聚益优选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C类：024518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2025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可在国新证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的业务

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国新证券的规定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5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国新证券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

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国

新证券的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新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将同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国新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国新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国新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

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国新证券开通了基金定投业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国新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

机构的有关公告。

6、海富通鼎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裕昇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

富通裕通30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瑞弘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瑞兴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安排请见本公司最新业务公告。

7、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的风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rsec.com.cn

客服电话：95390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

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

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海富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

华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本公司控

股股东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10元/股，由发行人

和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锡华科技” 于2025年12月16日发布的《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

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海富通欣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6.00 13,190.60

海富通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2.00 26,179.20

海富通量化前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0.00 14,342.00

海富通欣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2.00 26,179.20

海富通欣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2.00 26,179.20

海富通悦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2.00 26,179.20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8.00 22,199.80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2.00 26,179.20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01.00 20,210.10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咨询

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601006�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2025-093

大秦铁路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

治理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下列治理制

度进行修订：

1.《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2.《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3.《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

5.《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

6.《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

7.《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

8.《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

9.《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10.《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11.《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12.《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办法》；

13.《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上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规则》《关联交易决策规则》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修订后的治理制度全文已于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1006� � � �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2025-091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铁路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财务公司隶属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 财务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4日，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

法定代表人：潘振锋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5号院1-1号楼

注册资本：100亿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财务公司可以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

1.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2.办理成员单位贷款；

3.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

4.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

5.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

6.从事同业拆借；

7.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

8.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二）财务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950,000 95

2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5

二、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设立了党委、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并对董事会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

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并按照决策系统、监督反馈系统、执行系统互相制衡的原

则，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内部控制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财务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董事会负责保证公司建立并实施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公司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审慎经营；负责明确设定可

接受的风险水平，保证高级管理层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负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

监测和评估。

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审核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和内部控

制政策，并对其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指导公司信用、市场、操作和合规等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审议公司的风险

管理报告，定期评估公司风险管理状况、风险承受水平，以确保公司从事的各项业务所面临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监督和评价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组织方式、工作程序和效果，并提出改善意见；对公司分管风险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相

关工作进行评价； 拟定公司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授权范围及授权额度报董事会决定等。 审计委员会负责根据董事会授

权，对经营管理层工作情况进行监督；监督及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及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审核公司的财务报告及其程

序，审查公司会计信息及其重大事项披露；监督和促进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提议聘用、更换或解聘为公司审计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审计部门和人员尽责情况及工作考核提出意见；对经董事会审议决定的有关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等。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行内部控制职责。

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负责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制定系统化的制度、流程和方法，采取相

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负责建立和完善内部组织机构，保证内部控制的各项职责得到有效履行；负责组织对内部控制体系的

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

信贷委员会由公司副总经理、风险控制部、计划财务部和结算业务部等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审议涉及公司信贷管理的

政策制度、业务流程等方面规定；审批额度授信及授信项下各类单笔信贷业务；审议信贷资产质量五级分类结果；审议不良

贷款清收处置方案以及申请核销的各类信贷资产；审议与信贷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等。

投资委员会由公司副总经理、风险控制部、计划财务部和结算业务部等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审议公司投资实施方案；审

议公司拟投资的基金公司名单；审议公司年度投资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审议与投资业务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

财务公司设置综合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信息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计划财务部、同业业务

部、投融资业务部、结算业务部、清算代理业务部、风险控制部和审计稽核部十个内部职能部门。

综合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要负责公司党委、公司董事会、公司经理层等治理主体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

服务保障，负责公司综合性文稿起草、重要信息、文电、会务、公章、值班、督查督办、保密、电子政务、治安消防、家具备品管

理等工作。

信息管理部主要负责拟订核心信息系统规划和相关制度，组织开展核心信息系统开发、维护和网络安全管理工作，负

责办公场所计算机网络和终端的运维工作。

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主要负责人事、劳资、社保工作、党的组织宣传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纪委和工会日常事务等。

计划财务部主要负责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工作，负责存款准备金、价格及投诉管理工作。 负责公司党委、工会经费

的财务会计工作。 配合审计检查等工作。

同业业务部主要负责制订公司同业业务相关制度办法，办理同业业务，负责同业资产五级分类，开展承销债券，定期向

银行间市场进行信息披露，组织提出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建议，开展资金市场研究分析，牵头组织公司科研课题研究等。

投融资业务部主要负责开展信贷业务、中间业务、投资业务等金融业务及相关工作；负责票据平台业务管理、征信业务

等相关工作。

结算业务部主要负责办理资金结算业务，开展资金归集工作，管理成员单位内部账户，推进银企直联，监控结算资金支付。

清算代理业务部主要负责拟定铁路行业境内联合运输和国际联运、 对港铁路运输等跨境运输清算实施办法并组织实

施，参与拟定相关清算规章制度；负责铁路运输收入清算平台的运营与管理；负责开展客货运输经营指标分析、清算单价测

算等；负责铁路运输收入清算等相关系统信息化建设、运维管理。

风险控制部主要负责建立健全公司风险控制体系，组织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负责公司法律事务和合同管理工作，牵头

组织公司数据治理管理工作，承担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日常事务。

审计稽核部主要负责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管理等实施监督、评价和建议，负责内部审计、稽核等工作，负责落实监管评

级、监管意见整改、专项治理等监管部门工作安排。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对各项业务制定全面、系统的政策、制度和程序，在财务公司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操作要求，各部门

间、各岗位间职责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部门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的风险控制机制。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监管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关于结算管理、存款管理的各项管理办法与业务制度，各项业务制度均

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则等，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结算管理

财务公司为规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效控制和防范结算风险，保证结算业务的规范、安全、稳健运行，依据中国人民银

行《支付结算办法》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对人民币结算业务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 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

过线上“财务公司信息系统” 提交指令或线下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财务公司制定严格

的对账机制，成员单位可通过“网上银行系统” 实现网上对账，或通过在信息系统中打印账户对账单进行线下对账。

（2）存款管理

财务公司为加强人民币存款管理、规范公司人民币存款业务，依据《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

《人民币存款业务管理办法》《人民币存款业务操作规程》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对人民币存款业务的相关操作进

行了规范。财务公司对存款人开销户进行严格审查，严格管理预留印鉴资料和存款支付凭证，有效防止诈骗活动；财务公司

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相关政策严格按照监管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充分保障成员单

位的资金安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监管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信用评级办法》《额度授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

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管理办法》《贴现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应收账款保理管理办法》等多项信贷业务管理制

度及配套的操作规程，全面涵盖了财务公司自营贷款、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等信贷业务，构成了全面的信贷业务制度体

系。财务公司实行统一授信管理，严格审核成员单位授信申请，切实执行授信尽职调查和授信审批制度，在授信额度内办理

信贷业务，严控风险。

财务公司建立统一的授信操作规范，切实执行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 授信业务经风险控制部审

查，信贷委员会、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策通过、逐级审批后，方可办理放款。授信实施后，对各项影响偿债的因素进行持续监

测分析，按期撰写书面贷后管理报告。

3.会计核算控制

财务公司为规范公司会计核算，真实、完整提供会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具

体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结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和财务

公司实际，制定了《会计核算办法》《财务管理办法》等制度和操作规范，对会计核算流程进行了规范。 财务公司会计岗位

设置分工明确、责任分离，严格执行岗位不相容的相关规定；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准则执行，并执行必要的复核程序，以实际

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4.内部稽核控制

财务公司建立内部控制的风险责任制，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责，并对内部控制失效造成的重大

损失承担责任。财务公司设立审计稽核部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由审计稽核部对财务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进

行日常稽核或专项稽核。审计稽核部是财务公司稽核工作的执行机构，独立行使监督职能，针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业务和

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效益性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

管理层及董事会或监事会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已建立了功能完善、依法合规的管理信息系统。 信贷、票据、资金交易、投资、财务管理、会计等业务均有相应

业务操作系统支撑，系统设置符合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内控制度和业务制度的各项要求，能够对业务进行有效处理并能够

及时依据相关制度更新信息系统。

信息科技工作日常由信息管理部门负责，已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体系，明确了外包服务商对信息系统软硬件进行运维管

理要求，进一步规范了系统授权、客户端开通、用户和网盾受理流程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的生产网络和互联网进行

了物理隔离，严格控制互联互通。 交换机、路由器等关键设备均为双机备份。

6.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为加强投资业务管理，防范投资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操作规程》等

业务管理办法及操作规程，对投资业务相关流程及操作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投资业务流程规范，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分

离。年度投资计划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且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不得随意变动，如遇特殊原因需要调整，须按原投资计划审

批程序，报经财务公司股东会审批通过后执行。 在投资业务实施过程中，按照严格控制、相互监督原则确定交易权限，进行

合法操作，严禁越权违规操作。投资产品持有期间，投融资业务部持续跟踪投资产品相关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产品

价值变动、发行人重大经营事项和财务状况、外部评级变化等，如有对公司投资产品产生重大影响事项，投融资业务部按需

出具分析报告。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截至最近一年 截至最近一期

资产总额 124,407,834,190.76 102,733,596,817.63

负债总额 109,552,341,916.24 87,738,964,818.25

净资产 14,855,492,274.52 14,994,631,999.38

资产负债率 88.06% 85.40%

最近一年年度 最近一期

营业收入 2,245,596,772.36 1,005,096,292.83

净利润 617,453,186.74 244,410,455.41

（二）财务公司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

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截至目前，未发现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财务

公司未发生过董事或高管人员涉及严重违纪、 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未发生过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

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未受到过金融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和责令整顿。

（三）财务公司监管指标

财务公司对应指标 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 33.74%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

流动性比例 76.57% 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 37.92% 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0% 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0.33% 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0.60% 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 2.21%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 0.0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10%。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25.74% 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0.00% 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20%。

四、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合并口径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4,085,484,940元,贷款余额 0�元。根据公司与财务公司

签署的金融财务服务协议规定，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50亿元，贷款、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余额不超过

9亿元，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 未发生财务公司因现金及信贷头寸不足而延期支付的情况。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公司每半年取得并审阅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等进行评估，出具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并与公司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同步披露。

六、风险评估意见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我们做出如下评估

结论（截至2025年6月30日）：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

要求规定；

（三）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计算机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诈

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和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四）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因违法违规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或责令整顿；

（五）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经营风险等事项；

（六）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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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经对胡静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胡静女士任职符合相关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意聘任胡

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简历

胡静：1974年6月出生，女，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代理高级经济师。历任大秦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工务段计划财务科科长，太原工务机械段计划财务科科长，太原工务段总会计师；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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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铁路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署的《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将于2025年12月31日期满

终止。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配置能力，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服务内容包括存贷款、结算、票据服务等金融服务。 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每日不超过人民币

190亿元；贷款、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余额每日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 交易限额

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1,900,000万元

每日最高综合授信业务余额 90,000万元

协议有效期 3�年

存款利率范围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原则上不低于同期

中国国内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同类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范围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原则上不高于

同期中国国内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同类贷款利率。

备注：每日最高综合授信业务包括在财务公司的贷款、贴现等业务。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将于2025年12月31日期满终止。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强资金配置能力，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服务内容包括存贷款、结算、票据服务等金融

服务。 在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每日不超过人民币190亿元；贷款、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余额每日

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财务公司隶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公司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

务协议》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纳入公司与国铁集团签署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交易金额一并预计。

二、 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 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60979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5号院1-1号楼

法定代表人 潘振锋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5年7月24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公司与

上市公司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具体关系：财务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控制的企业。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

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国铁集团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截至2024年末 截至2025年9月末

资产总额 124,407,834,190.76 179,923,388,545.99

负债总额 109,552,341,916.24 164,782,430,453.17

净资产 14,855,492,274.52 15,140,958,092.82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2,245,596,772.36 1,623,287,701.57

净利润 617,453,186.74 390,736,548.85

三、原协议执行情况

首次签订

√非首次签订

上一年度 本年度至今

年末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10,916,015.18万元 16,432,089.25万元

年末财务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3,776,831.64万元 3,509,784.67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额度 500,000.00万元 500,000.00万元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48,890.25万元 380,103.38万元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380,103.38万元 468,489.20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金额 380,103.38万元 477,412.84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范围 0.455%-2.40% 0.25%-2.40%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额度 90,000万元 90,000万元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 -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 -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金额 - -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范围 - -

四、《金融财务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服务内容

根据甲方现时所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甲方向乙方提供以下金融财务服务：

1.存款服务；

2.贷款服务；

3.结算服务；

4.票据服务；

5.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甲方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三）服务原则

1.乙方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自主决定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存贷款

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2.甲方已将乙方列为其重点支持客户，甲方承诺，任何时候其向乙方提供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国铁集团

其他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

（四）服务价格

1.关于存贷款。

（1）甲方吸收乙方存款的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原则上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四大

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同类存款利率。

（2）甲方向乙方发放贷款的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原则上不高于同期中国国

内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同类贷款利率。

2.双方同意就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服务费。 如需收费，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约定。

3.除甲方现时为乙方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外，甲方亦在拓展开发其他被许可经营的金融财务服务。 当条件具备时，甲

方将向乙方提供新的金融财务服务(以下简称“新服务” )。甲方在此向乙方承诺，甲方向乙方提供新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遵

循以下原则：

（1）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2）应不高于甲方向国铁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国铁集团除外）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手续费。

（五）交易限额

乙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与甲方金融财务服务交易的各项额度作出限制，甲方应协助乙方监控

实施该等限制。 双方同意：乙方在甲方的最高存款余额每日不超过人民币190亿元；乙方在甲方的贷款、贴现等综合授信业

务余额每日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六）风险控制

1.甲方确保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甲方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全部通过与商业银行网上银行接口的安全测试，达

到人民银行要求财务公司安全等级标准，并全部采用CA安全证书认证模式，以保证乙方资金安全。

2.甲方保证将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

主要监管指标应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甲方半年度财务报表将于半年度结束日后45日内、年度财务报表将于年度结束日后90日内提供给乙方。

（七）协议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有保证，定期存款收益率较高。 财务公司

作为铁路行业的金融窗口，以国铁集团为依托，充分利用和发挥金融特点及优势，有助于公司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增强资金配置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

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关联董事陆勇先生、杨涛先生回避表决，其余9名董事全票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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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202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6日

至2026年1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5 关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

6 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25年12月1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

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06 大秦铁路 2025/12/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登记；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登记。

（二）法人股东凭出席人员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三）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

留下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四）登记时间：2025年12月30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4:30-17:30。

（五）登记地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利荣、丁一

联系电话：0351-2620620

传真号码：0351-2620604

电子邮箱：dqtl@daqintielu.com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5 关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6 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2025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1006� � � � � �股票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2025-087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

月1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11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治理文件的公告》

和《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二、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相关规则，公司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三、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促

进公司独立董事尽责履职，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

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2025年修

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四、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 （2025年修

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五、关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该事项，

同意提交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陆勇先生、杨涛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六、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该事项，同意提交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陆勇先生、杨涛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续签〈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议案七、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四项制度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公司对《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

规则》《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

则》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2025

年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 （2025年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2025年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2025年修订）》。

议案八、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2025年修

订）》。

议案九、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募集资金安全性和使用规

范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制度，结合公司实际，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25年修

订）》。

议案十、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根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制度，结合公司实际，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025年修

订）》。

议案十一、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

议案十二、关于修订《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进

行修订。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2025年修订）》。

议案十三、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告》。

议案十四、关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以保障资金安全性为

目标的风险处置预案。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议案十五、关于聘任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聘任胡静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附后）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议案十六、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定于2026年1月6日通过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情况：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简历

胡静：1974年6月出生，女，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代理高级经济师。历任大秦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工务段计划财务科科长，太原工务机械段计划财务科科长，太原工务段总会计师；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有限公司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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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 ，多工种、多环节密切配合的行业特点，需要集中统一的调度指挥。 日常运输工作

中，公司与国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间相互存在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运输服务、铁路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

等关联交易。

● 公司参与国家铁路联合运输，执行行业统一清算政策。 公司与国铁集团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续签《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鉴于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 ，多工种、多环节密切配合的行业特点，需要集中统一的调度指挥。 日常运输工作

中，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

间相互存在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运输服务、铁路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与国铁集团于2022年12月28日签署并生效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履行期三

年，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需与国铁集团续签《框

架协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已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

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陆勇先生、杨涛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其余九位董事全部投赞成票。

3.国铁集团持有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原局集团公司” ）100%的股权，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48.96%的股份，国铁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且双方进行的是与日常经营有关的交易，按照拟续签的《框架协议》，公司

与国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全年金额上限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需获得

股东会批准，太原局集团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2023年至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预测金额（注） 实际发生金额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上半年

接受铁路运输服务 2,995,800 3,073,800 3,160,800 2,815,811 2,695,951 1,409,919

接受铁路相关服务 103,000 106,520 110,061 90,587 81,190 38,171

接受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11,061 12,167 13,384 10,428 10,195 5,258

接受其他服务 590,000 590,000 590,000 131,977 380,103 408,548

小计 3,699,861 3,782,487 3,874,245 3,048,803 3,167,439 1,861,896

提供铁路运输服务 744,500 777,500 808,500 589,288 613,535 333,981

提供铁路相关服务 126,647 131,713 136,981 110,311 140,651 69,711

提供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235,000 245,000 255,000 250,956 255,361 141,548

提供其他服务 4,000 4,000 4,000 268 904 4,282

小计 1,110,147 1,158,213 1,204,481 950,823 1,010,451 549,522

合计 4,810,008 4,940,700 5,078,726 3,999,626 4,177,890 2,411,418

注：2023年-2025年预测金额数据为前次“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的综合服务费用上限金额。

2023年、2024年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测总金额，预计2025年的实际发生金额亦不会超过预测总金额。

2023年至2025年关联交易预测金额，是基于公司当时经营情况及宏观经济、能源需求、运输结构、行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

预测。 实际经营过程中，受煤炭供需市场波动变化以及运输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三）2026年至202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预测金额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接受铁路运输服务 3,549,052 3,623,950 3,700,534

接受铁路相关服务 112,839 117,353 122,047

接受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12,028 12,509 13,010

接受其他服务 1,990,000 1,990,000 1,990,000

小计 5,663,919 5,743,812 5,825,591

提供铁路运输服务 876,066 893,694 911,678

提供铁路相关服务 169,409 176,186 183,233

提供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324,454 337,432 350,930

提供其他服务 38,900 38,900 38,900

小计 1,408,829 1,446,212 1,484,741

合计 7,072,748 7,190,024 7,310,332

2026年至2028年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分别为707.27亿元、719.00亿元、731.03亿元， 较上年分别增加199.40亿元、11.73

亿元和12.03亿元，增幅分别为39%、2%和2%。 2026年至202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主要考虑的因素为：

一是为取得相对较高的稳定收益，提高在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上限。鉴于公司存放于中国铁路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资金安全性较高，且存款利率原则上不低于同期国内四大商业银行（工、农、

中、建）同类存款利率，可取得相对较高的稳定收益。 统筹考虑资金运营效率及资金收益等情况，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最高存

款余额上限由每日不超过50亿元提升至每日不超过190亿元。

二是综合考虑国内传统能源运输格局变化等因素。 随着“十五五” 期间煤炭消费总量达峰进入平台期，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有所下降、不确定性增加。 基于长期发展的战略考量，公司相应调整货物运输结构，拓展非煤等大宗品类运输，非煤货

物到达地多为公司管外，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间的联合运输增加，考虑到铁路行业价格清算规则和铁路运输进款市场化清

算政策等因素，相应产生的路网清算服务收支均有所增加。

三是统筹考虑客货运输业务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铁路货

运周转量占总周转量比例达到25%左右” ；国铁集团《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

计划达到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 。 随着山西省加强与中部地区、沿黄省份联动发展，集大原高铁、雄忻高铁

等“引流入晋” ，将持续带动更多的旅客出行需求，为公司客运业务增量提供支持。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太原局集团公司相关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太原局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山西省太

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202号， 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201,192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40000775152894J，法定代表人为陆勇，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等。

关联方包括太原局集团公司控股的企业（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准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晋豫鲁铁路通道

股份有限公司等）。

太原局集团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71,393.91 472,339.61

负债总额 162,326.03 158,988.52

净资产 309,067.88 313,351.09

营业收入 86,096.43 63,552.96

净利润 8,055.97 5,503.83

资产负债率 34.44% 33.66%

2.公司与国铁集团相关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国铁集团是由中央管理的以铁路客货运输为主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

职责，注册资本人民币17,395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000013477B，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法定

代表人郭竹学。

经国务院批准，国铁集团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其承担国家规定的铁路运输经营、建设和安全等职责，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

算和收入进款管理。

国铁集团包括所属的18个铁路局集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青藏

集团有限公司）、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和3个专业运输公司（中铁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快

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国铁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9,762,694 9,978,122

负债总额 6,200,172 6,265,284

净资产 3,562,522 3,712,838

营业收入 1,283,038 912,231

净利润 3,881 11,722

资产负债率 63.51% 62.79%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铁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一）款“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 太原局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

第（四）款“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国铁集团、太原局集团公司均为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稳定，与公司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延续多年，执行情况正常，

不存在履约障碍或困难。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公司与国家铁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间将主要相互提供如下服务：

（1）铁路运输服务：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内容包括提供运输服务（含路网服务）；铁路基础设施及运输设备

租赁、运用服务等。

（2）铁路相关服务：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相关服务内容包括铁路基础设施设备维修服务、机车车辆维修服务、铁路物

资采购及销售、铁路后勤服务等。

（3）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国铁集团有关的合资铁路公司委托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设施服务、运

输移动设备服务、运输安全服务等。

（4）其他服务：双方相互为对方提供为确保铁路正常运输及经营需要的除上述以外的金融、财务等其他服务。

（二）定价原则

（1）按照政府定价确定；

（2）没有政府定价的，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按国家铁路计费规则和标准确定；

（3）如没有适用的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按照目前适用的行业价格清算规则确定；

（4）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行业清算规则外，有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市场价格或收费

标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5）没有上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协商确定；

（6）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全部成本加合理利润以及

实际缴纳的税金和附加费后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三）服务费用

双方确认： 协议有效期内， 每年度综合服务费用金额上限分别为：2026年度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7,072,748万元，

2027年度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7,190,024万元，2028年度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 7,310,332万元。

《框架协议》履行期三年，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

协议履行期间，在上述费用额度内，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类别、项目等预计和执行情况，将逐年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

议和披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 ，多工种、多环节密切配合的特点，需要集中统一的调度指挥。 基于此，公司与国铁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间相互存在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运输服务、 铁路相关服务、 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日常关联交易通过协议约定，执行行业统一的清算政策，按照实际发生的计费工作量和对应的清算单价相互进行结算。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